
九江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2020年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9〕29号）和《江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2020年工作要点》、《江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年考核方案》（赣建管〔2020〕9号）要求，制定九江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2020年度工作要点。
一、工作目标
2020年，制订本地垃圾分类设施建设规划及年度计划，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启动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90%以上；市中心城区、共青城市和永修县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市中心城区每个区至少有一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20%以上；省生态文明示范县：武宁县、共青城市、修水县、都昌县、德安县，启动强制分类试点示范工作；湖口县、瑞昌市、彭泽县、庐山市（包括庐山管理局）、庐山西海管委会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动分类试点示范工作。
二、重点工作
（一）推动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1.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建立舆论宣传阵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印发垃圾分类指南宣传、指导手册等，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常态化宣传，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和现场引导。鼓励建设垃圾分类宣传科普基地并免费向市民开放。(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文明办、市文广新旅局、市城管局)
2.公共机构实行垃圾强制分类。中心城区和共青城市、永修县的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实行强制分类；有条件的县（市）启动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城管局）
3.开展志愿者活动。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社会动员优势，组织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工作；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依靠街道、社区党员组织开展志愿活动，发动社区居民共同谋划、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监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推动习惯养成。(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4.夯实学校教育基础。在高校、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通过编制各类读本，宣传板报、手册、实践活动等形式，让垃圾分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并逐步纳入教育体系，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教育局）
5.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培训。加强对垃圾分类知识政策、法规的学习和解读，对从事垃圾分类工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收运四分类垃圾的环卫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全面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知识业务水平。（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6.开展环卫设施市民开放日活动。组织市民参观了解生活垃圾分类运作流程，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强化垃圾分类工作的监督管理，推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
（二）推进源头减量
7.提倡绿色办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推行无纸化办公，减少纸质文件印制，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严格控制使用一次性纸杯和一次性办公用品。（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8.推进产品包装物减量。加强监督管理，引导和支持推广应用环保包装产品，限制过度包装，加强物料管理和先进包装技术应用，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开展“绿色快递”行动，促进快递包装物的减量化和循环使用。（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
（三）加强分类投放管理
9.确定垃圾分类类别。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制定统一的垃圾分类类别，设置统一、规范、清晰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和标识，建设投放系统，方便市民分类投放。（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
10.引导分类投放。根据需要向生活垃圾分类现场派驻监督指导员，开展日常巡查，引导、督促单位和个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鼓励单位、社区采取积分兑换、红黑榜等方式激励引导分类投放。（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四）加强分类收集管理
11.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根据公共机构、社区住宅小区等情况，合理配置和改造分类垃圾收集容器、箱房、垃圾桶等生活垃圾收集站点。积极鼓励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实行预约或定期收集，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实行每日定时收集。（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2.严格管控医疗废弃物。要严格区分和分类收集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和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禁止医疗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卫健委）
（五）分类运输管理
13.规范垃圾分类运输行为。垃圾分类运输车辆应当喷涂统一、规范、清晰的标志和标识，应满足垃圾分类需求、密封性好，具有防臭扩散、防遗撒、防渗滴漏功能，实行分类密闭运输，运输过程中不得倾倒、丢弃、遗撒、滴漏。（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
（六）提高垃圾终端处理能力
14.大力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九江市、修水县、完成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并运行，都昌县加快建设进度。（责任单位：市城管局、修水县人民政府、都昌县人民政府）
15.加快厨余垃圾设施建设。各县（市、区）应根据厨余垃圾产生量，选择先进的厨余垃圾处理技术路径，制定厨余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方案，启动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有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计划的县（市）尽快开工。（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
16.加快建筑垃圾等处理设施建设。各地要合理布局和加快建设建筑垃圾消纳、资源化综合利用等设施。要统筹建设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确保集中收集的有害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置。加快建立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积极构建“互联网+资源回收”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网络通道，实现“两网融合”。（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城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统筹协调、细化责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市城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财政局）
（二）实行目标考核。制定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办法，以考核促落实。市里将对各县（市、区）市进行垃圾分类考核，纳入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考核指标。（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三）提升督查效能。加快建立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及时督促指导，研究解决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各项工作目标和措施落到实处。（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四）健全完善法规政策。加快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政策规定，健全标准规范，强化刚性约束，加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全过程要求，形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监管、有序运转的管理体系，依法推进分类工作。（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司法局、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